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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完成因非全資附屬公司配售新股而產生的視作出售事項

茲提述信銘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月
二十五日、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八日及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公告
及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的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
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及非全資附屬公司配售新股而產生的視作出售事項。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昊 天 國 際 建 設 投 資 已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完 成 配 售 事 項，昊 天
國 際 建 設 投 資 已 配 發 及 發 行125,000,000股 配 售 股 份。完 成 後，根 據 上
市規則第14.29條，本公司於昊天國際建設投資之股權由 29.05%攤薄至
28.58%，本公司於昊天國際建設投資之股權攤薄構成本公司之視作出售
事項交易（「視作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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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完成視作出售事項後，經考慮（其中包括）本集團所持昊天國際建設
投資股份的絕對規模、其他股東所持昊天國際建設投資股份的相對規
模、分散程度及出席即將舉行的股東大會意向，昊天國際建設投資不再
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因此，昊天國際建設投資的財務業績及財務狀況
將不再於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惟將於綜合財務狀況表
內使用權益法單獨一行作為於聯營公司的權益入賬。本公司將繼續通
過其於昊天國際建設投資的應佔股權從其淨資產及經營業績中受益。

承董事會命
信銘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歐志亮

香港，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歐志亮博士，太平紳士（澳
洲）及霍志德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姜洋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即麥耀棠先生、林君誠先生及陳銘燊先生。


